


 

建議工程範圍 

 

6. 擬建的改善工程範圍如下: 

 

(i) 以無覆蓋的河道配合箱形暗渠的模式，改善啟德發展區內約

1.3 公里長的現有啟德明渠，以提升啟德明渠的排水量; 

(ii) 建造兩個淤泥清理站，以便清理渠道，防止渠道淤塞; 以及

(iii) 推行環境影響緩解措施，並進行環境監察。 

  

7. 擬建工程的平面圖請參閱附件一。 

 

 

對交通的影響 

 

8. 擬建的改善工程及相關設施大多於啟德發展區內進行，對附近的交

通影響輕微。然而，其中一段的改善工程涉及重建和擴闊位處啟德隧道九

龍灣出入口啟福道地底的現有箱形暗渠。在施工期間，我們會因應施工需

要擬定適當的臨時交通改道措施，並會盡量維持現有的行車線。我們將成

立交通管理聯絡小組，與運輸署和警方及各受影響的單位保持緊密聯繫，

減低對交通所造成的影響。 

 

 

對環境的影響 

 

9. 擬建的改善工程並不屬於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》的指定工程項目。

土木工程拓展署已根據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- 附表三》為啟德發展項目完

成環境影響評估報告，並已獲得環境保護署核准。評估所得的結論是，只

要實施建議的紓減措施，擬建的改善工程不會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。 

 

10. 在施工期間，我們將對承建商實施塵埃和噪音的管制措施，例如使

用低噪音建築機械、適當放置設備、經常清洗工地、定時向泥土灑水、提

供車輛清洗設施及掩蓋建築物料和工程車上的物料以減低塵土飛揚。同時

獨立環境監察及審核人員會負責執行有效的工地管理和環境監察，以確保

工程達到環境監察的要求，因此不會對周邊環境造成重大影響。 

 

 第二頁 



 

 第三頁 

徵收土地 

 

11. 擬建的工程並不需要徵收私人土地。 

 

 

工程實行計劃 

 

12. 擬建的改善工程已根據《前濱及海床(填海工程條例》(第127章)於

2010年10月獲得批准。我們計劃於稍後向立法會提出撥款申請，爭取於明

年上半年展開工程，並分階段約由2016年至2018年完成有關工程。 

 

 

諮詢意見 

 

13. 請各議員支持以上工程，以便相關的改善工程向立法會申請撥款，

並歡迎就這工程項目提出意見。 

 

 

 

 

土木工程拓展署 

九龍拓展處 

2012年3月 

 

附件 

附件一： 啟德明渠改善工程平面圖 

 






